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0 台北市羅斯福路二段100號14樓
聯絡人：蘇先生
聯絡電話：(02)2369-5678　分機：3235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年6月16日
發文字號：台期交字第110020072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公司「小型電子期貨交易獎勵活動」活動辦法1份，
請查照。

說明：
一、為鼓勵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易輔助人各營業據點積極推廣本

公司小型電子期貨，自110年6月28日至9月30日辦理「小型
電子期貨交易獎勵活動」。

二、惠請貴公司積極推廣本活動，共同推動期貨市場之成長。
正本：各期貨商、各期貨交易輔助人
副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本公司網站(均含附件)

總經理 黃炳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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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小型電子期貨交易獎勵活動」活動辦法 
 

壹、主辦單位 

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稱期交所)。 

貳、活動目的 

配合期交所小型電子期貨 110 年 6 月 28 日上市，為鼓勵期貨業者及從業人

員積極推廣，特舉辦本活動。 

叁、活動期間 

110 年 6 月 28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按月獎勵(6 月 28 日至 6 月 30 日成績

併入 7 月計算)。 

肆、獎勵標的 

小型電子期貨(ZEF)。 

伍、獎勵對象 

一、期貨經紀商(FCM)及其業務員。 

二、期貨交易輔助人(IB)及其分公司經理人。 

三、法人機構：包含國內、外法人機構(含應主動揭露個別交易人之綜合帳戶

之法人子帳戶)及期貨自營商(不含已申請擔任獎勵標的造市者之造市帳

戶)。 

   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毋須報名，法人機構則須報名參加。 

陸、成績計算方式 

一、6 月 28 日至 6 月 30 日交易量及實動帳戶之計算權重為 2，亦即交易 1

口計算為 2 口，實動戶數 1 戶計算為 2 戶。 

二、其餘期間交易量及實動帳戶之計算權重為 1，亦即交易 1 口計算為 1 口，

實動戶數 1 戶計算為 1 戶。 

柒、獎勵方式 

一、期貨經紀商(FCM) 

 (一)交易獎 

各月交易量達 5,000 口以上者，依交易量排序取前 5 名，各頒發 10、

8、6、4、2 萬元獎金。 

(二)實動帳戶獎 

各月實動帳戶數達 20 戶以上且各實動帳戶當月交易量達 50 口以上

者，依實動帳戶數排序取前 5 名，各頒發 5、4、3、2、1 萬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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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員獎：各月獲頒交易獎及實動帳戶獎之 FCM，各可推派 1 名交易量

最大及實動帳戶數最多之業務員，可獲頒 1 萬元獎金。 

二、期貨交易輔助人(IB) 

(一)交易獎 

各月交易量達 2,500 口以上者，依交易量排序取前 5 名，各頒發 10、

8、6、4、2 萬元獎金。 

(二)實動帳戶獎 

各月實動帳戶數達 20 戶以上且各實動帳戶當月交易量達 50 口以上

者，依實動帳戶數排序取前 5 名，各頒發 5、4、3、2、1 萬元獎金。 

(三)分公司經理人獎：各月獲頒交易獎及實動帳戶獎之 IB，各可推派 1 名交

易量最大及實動帳戶數最多之分公司經理人，可獲頒 1 萬元獎金。 

三、法人機構 

(一)折減門檻 

1.日盤：各月日盤日均量達 100 口以上者。 

2.夜盤：各月夜盤日均量達 50 口以上者。 

(二)折減標準：依日均量級距訂定每口手續費折減數額，如表 1。 

    表 1：小型電子期貨之手續費折減標準表 

 

捌、獎勵金發放方式 

一、期交所於每月計算獎勵活動成績及公布得獎名單後，寄發收據予得獎期

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總公司統籌處理，得獎人依規定填妥收據寄

回後，期交所採匯款方式發給獎勵金。 

二、本交易獎勵活動獎金一律採匯款方式核發，辦理方式如下：  

(一)請得獎專、兼營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總公司於媒體申報系統

「02.業務申報/59.交易獎勵活動匯款設定/02.交易獎勵活動匯款資料申

報」項下，登錄得獎業務員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分公司經理人姓名、身分

證字號、戶籍地址、金融機構名稱及帳號，所登錄得獎人即視為得獎公

司推薦獲獎人員；  

級距 
日盤 夜盤 

日均量(口) 
手續費 

折減比率 
日均量(口) 

手續費 

折減比率 

1 100 口以上，未達 200 口 40% 50 口以上，未達 100 口 40% 

2 200 口以上 60% 100 口以上 60% 



3 

 

(二)期交所將以電子郵件寄發收據，得獎期貨經紀商及業務員、期貨交易輔

助人及分公司經理人應於期交所寄發收據之日起 1 個月內，依照期交所

規定填妥收據，並由所屬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總公司彙總寄送至期

交所，逾期視同放棄。如填寫資料不實或不正確致期交所無法通知得獎

人或無法完成匯款時，期交所不負任何責任。 

(三)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登錄業務員若不符合本辦法「柒、獎勵方

式」規定「指派推廣獎勵標的交易量最大或實動帳戶最多之業務員或經

理人」，期交所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四)本獎勵活動獎勵對象屬業務員及分公司經理人者，不得以公司名義領取

獎勵金。 

玖、法人機構報名及折減方式 

一、國內、外法人機構及期貨自營商參加本活動之期貨交易帳戶(以下稱參加

帳戶)，請填具報名表 email 至期交所指定電子郵件信箱，並於期交所媒

體申報系統「02.業務申報/72.法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01.法人機構報名」

項下登錄，始完成報名，其中非期貨商之法人機構須透過參加帳戶所屬

期貨商進行登錄。 

二、欲自 110 年 6 月 28 日起參加本活動者，須於 110 年 7 月 15 前完成報名，

未於 7 月 15 日前完成報名者，仍得報名參加，惟相關成績計算自完成

報名日之次一營業日起算。 

三、手續費折減方式係以當月期交所應收獎勵標的之交易經手費及結算手

續費進行折減。交易經手費之折減由期交所折減予期貨商，再由期貨商

折減予本活動之參與者；結算手續費之折減則由期交所先折減予結算會

員、結算會員折減予期貨商，再由期貨商折減予本活動之參與者。 

四、每月手續費折減金額以期交所公告為準，期貨商可至期交所媒體申報系

統「02.業務申報/72.法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02.手續費折減金額」項下查

詢。 

拾、附則 

一、期貨業者於活動期間發生合併，將以存續公司為獎勵對象。 

二、獎勵標的有自行成交、相互成交且有異常情形者之交易量不予列入獎勵

活動成績計算，另參加者之交易若有不合法規規定者，期交所得取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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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資格，並依相關市場管理規定辦理。 

三、依所得稅法規定，如得獎人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

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且得獎獎金超過新臺幣 2 萬元者，扣

繳百分之 10 所得稅。另依印花稅法規定，得獎人須負擔得獎金額千分

之 4 印花稅。 

四、參與本活動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同意期交所公布其公司名稱

於期交所網站。 

五、期交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向得獎人告知下列事項：得獎人提供予期交

所蒐集之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戶籍地址、金融機構帳號等個人資

料，期交所將於本活動及發送獎金之目的範圍內以書面或電子之形式處

理或利用，至本活動結束且相關獎金發送等後續相關程序執行完畢及依

法應保存之期間屆滿為止。就期交所蒐集之上述個人資料，得獎人得向

期交所要求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

利用或刪除之。惟得獎人若提出前述要求時，應自行承擔因此所生之損

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期交所可能無法對得獎人提供獎金等相關服

務。 

六、本活動若因故無法進行，期交所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動，

並將相關異動訊息公告於期交所網站。 

七、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期交所保有最終解釋權與增修權，並保留變

更活動辦法之權利。 

八、本活動相關訊息及公告，請參考期交所網站 www.taifex.com.tw。 

九、如有活動辦法相關問題，請洽詢臺灣期貨交易所(02)2369-5678 交易部蘇

先生(分機 3235)。 

 

 

 

 

http://www.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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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小型電子期貨交易獎勵活動」 

法人機構報名表(非綜合帳戶適用) 

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交易帳號 
1. 期貨商代號╴ ╴ ╴ ╴ ╴ ╴ ╴  帳號╴╴╴╴╴╴╴╴ 

2. 期貨商代號╴ ╴ ╴ ╴ ╴ ╴ ╴  帳號╴╴╴╴╴╴╴╴ 

機構聯絡人 

姓名： 

TEL： 

E-mail： 

交易有權簽章人

簽名或用印 

簽章： 

 

日期： 

請同時 email 至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兩個電子郵件信箱： 

yushenglin@taifex.com.tw；ethan@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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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小型電子期貨交易獎勵活動」法人機構報名表 

(綜合帳戶適用) 

綜合帳戶 

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交易帳號 
期貨商代號 ╴  ╴  ╴  ╴  ╴  ╴  ╴  

帳號 ╴ ╴ ╴ ╴ ╴ ╴ ╴ ╴ 

子帳戶(法人) 
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機構聯絡人 

姓名： 

TEL： 

E-mail： 

交易有權簽章人

簽名或用印 

簽章： 

 

日期： 

請同時 email 至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兩個電子郵件信箱： 

yushenglin@taifex.com.tw；ethan@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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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電子期貨交易獎勵活動 

參加機構聯絡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因本人所任職之公司向貴公司申請「小型電子期貨交易獎勵活動」

（以下簡稱獎勵活動），而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本人同意貴公司就本人個人資料之蒐集範圍為本人之姓名、電話及   

E-mail，蒐集時間由本人提供之日起至獎勵活動結束後 5 年止。 

本人知悉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本人之個人資料行使查詢或

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及請求補充或更正之權利，另於 獎勵活動結束後 5

年，本人得請求貴公司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